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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〔2022〕23 号

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关于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

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》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

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各派出机构、

各交易所、各下属单位、各协会：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

件的若干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) 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

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60 次会议通过。为更好地发

挥人民法院和监管部门的协同作用，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

维护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资本市场秩序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，

现就《若干规定》实施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民法院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后，

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将案件基本情况向发行人、上市或者挂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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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所在辖区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

派出机构通报，相关派出机构接到通报后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

报告。

二、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为了查

明事实，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

调查收集有关证据。

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在调查收集

证据时要加强协调配合，以有利于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与人民

法院查明民事案件事实为原则。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，人民法院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调查

收集证据，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构依法依规予以协助

配合。

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，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当庭出示并由

各方当事人质证。但是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

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，不得公开质证。

三、人民法院经审查，认为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或者派出机

构对涉诉虚假陈述的立案调查不影响民事案件审理的，应当继续

审理。

四、案件审理过程中，人民法院可以就诉争虚假陈述行为违

反信息披露义务规定情况、对证券交易价格的影响、损失计算等

专业问题征求中国证监会或者相关派出机构、证券交易场所、证

券业自律管理组织、投资者保护机构等单位的意见。征求意见的

时间，不计入案件审理期限。

五、取消前置程序后，人民法院要根据辖区内的实际情况，

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积极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

审员的探索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关专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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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推荐等配合工作，完善证券案件审理

体制机制，不断提升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平。

六、在协调沟通过程中，相关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工

作纪律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

不得对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行政案件的调查施加不正当影响。

七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、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和相关单位

要积极组织学习培训，拓宽培训形式，尽快准确掌握《若干规定》

的内容与精神，切实提高案件审理和监管执法水平。对于适用中

存在的问题，请按隶属关系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。

最高人民法院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1 月 21 日


